


下达 2023 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》(遂财

农〔2023〕 37号)等文件要求，现将我县 2022年种粮标兵补助

资金下达给你们(详见附件)。 请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珍惜荣

誉，再接再厉，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，为保障国家粮食生产，

稳步提升我县粮食产量和品质，助推我县乡村振兴。

附件： 2023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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